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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政办规〔2024〕4号

卢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卢氏县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

运行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卢氏县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运行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十

五届县政府第 28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2024年 8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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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运行方案
（试 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

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建村〔2022〕44

号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补齐县级

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短板弱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发改

环资〔2022〕1863号）要求，实现垃圾“零”填埋和农村生活垃圾

收运体系全覆盖，我县实施了第二生活垃圾处理厂配套基础设施

项目，为推动项目发挥效益，保障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常态化

运行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按照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乡转运、县处理”的原则，建成集“分、

收、运、处”为一体的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，实现

垃圾源头分类化、减量化、资源化。

二、运行方式及运行费用

各乡镇政府及行政村负责本辖区内垃圾中转站前端的垃圾

分类、收集并清运至垃圾中转站内。县城市管理局牵头，由公开

招标的第三方运行公司负责将中转站垃圾转运至卢氏县第二生

活垃圾处理厂进行集中焚烧处理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收缴的垃圾处理费用于本级政府及各行政

村辖区内垃圾中转站前端的卫生保洁、垃圾分类、收集清运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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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转站垃圾转运至卢氏县第二生活垃圾处理厂的转运费用和卫

星定位系统服务费用据实结算，由县财政统筹预算列支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各乡镇人民政府与各行政村

1.指导本辖区农户做好垃圾分类，并督促农户按分类要求正

确投放到分类设施设备中；

2.合理安排、管理村务员做好各行政村的环境卫生和中转站

内的保洁工作;

3.做好中转站之外的生活垃圾收集与清运，并建立各类台账；

4.选拔培训优秀驾驶人员，做好钩臂车日常维护保养，及时

进行年检、购买保险，制定相应的考勤管理办法，确保安全及时

清运（做到日产日清），做好新增钩臂车、钩臂箱、分类垃圾桶

等设施设备的国有资产管理；

5.加强对中转站的管理，宣传引导群众和垃圾收集人员，禁

止将热灰、热煤球、火种等投放至垃圾收集设施设备中（特别是

高密度聚乙烯地埋桶），防止设备损毁，一旦出现损毁严肃依法

依纪处理，由所属乡镇依责购买更换；

6.明确钩臂车管理人员，要确保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正常使用，

不得出现影响卫星定位正常使用的情况。

（二）城市管理局

1.对各乡镇人民政府及第三方运行公司做好监督、检查、考

核及费用结算，为财政局支付费用提供相关凭证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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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做好国有资产管理，专用垃圾压缩转运车所有权归县城市

管理局所有，由中标的第三方运行企业租用进行垃圾转运专用，

不得他用，并按年向县财政支付相应租金，车辆日常维护与保养、

年检、保险等由第三方运行企业承担；

3.其余新增钩臂车、钩臂箱、分类垃圾桶等其他设施设备通

过固定资产转移的方式移交至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设施设备后续使

用与管理均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，如有缺失、损坏由使用单位

自费更换，城市管理局负责日常的监督和指导，确保农村生活垃

圾收运体系安全正常运营;

4.依据钩臂车卫星定位系统，随时掌握车辆作业情况及运行

轨迹，对于闲置、使用频率过低、收运设备超出使用能力的予以

收回；对出现不使用、切断电源等影响卫星定位系统正常使用的

车辆予以收回，调整给收运设施不足的乡镇。

（三）财政局

1.运行采取收支两条线办法，结算第三方运行企业的运营费

和车辆租赁费；

2.监督和审核第三方运行企业、城市管理局所提供的支付凭证；

3.做好第三方运行企业运行费用的及时拨付;

4.及时收回专用垃圾压缩转运车的租金。

（四）第三方运行公司

1.选拔培训优秀驾驶人员，做好专用垃圾压缩转运车的日常

维护保养，并及时进行年检、购买保险，确保车辆正常运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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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立完善的安全运营制度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安全运行,

做好中转站内设施设备的管理维护；

3.及时将垃圾中转站的生活垃圾转运至第二生活垃圾处理

厂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如收集转运车辆不能满足转运需求，可自行

增加转运车辆进行运转，保证做到日产日清；

4.车辆加装卫星定位系统，每月上报汇总一次车辆里程数及

第二生活垃圾处理厂出具的垃圾转运量统计表;

5.做好油耗、收运服务人员等成本相关资料和台账；

6.保证按年度及时上交租赁吊装垃圾压缩转运车的租金。


